附件：

2024年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锦标赛
竞赛规程

一、主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
中国学生体育联合会
中国健身气功协会
二、承办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
三、比赛时间及地点
1． 报到时间：2024年7月25日17:00前
2． 比赛时间：2024年7月26日至29日
3． 离会时间：2024年7月30日12:00前
4． 比赛地点：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文体路5号）
四、竞赛项目及组别
（一）竞赛项目
各项目各组别均设集体赛和个人赛，个人赛按男、女分组。
1.健身气功·易筋经。
2.健身气功·五禽戏。
3.健身气功·八段锦。
4.健身气功·马王堆导引术。
5.健身气功·大舞。
6.健身气功·导引养生功十二法。
7.健身气功·太极养生杖。
以上为普及功法。
8.易筋经竞赛功法。
9.五禽戏竞赛功法。
10.六字诀竞赛功法。
11.八段锦竞赛功法。
以上为竞赛功法。
（二）竞赛分组
甲组、乙组、丙组、教工组。
五、参赛资格
（一）基本条件
1． 报名时应具有所代表学校学籍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及在职或退休教师。成人高等教育系列的学生不得报名。
2． 参赛单位必须赛前为所有参赛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保险并开具体检证明，证明适宜参加所报竞赛项目。
3． 思想进步、文化课考核合格，遵守学生守则、运动员守则和有关反兴奋剂管理规定。
（二）分组办法
甲组（普通组）：参加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正常录取且未享受任何体育加分或降分政策的学生。
乙组（高职高专组）：入学时未享受任何体育加分政策的高等职业学院和高等专科学校学籍的学生。
丙组（高水平组）：参加普通高校高水平运动队招生考试入学；参加运动训练、武术与民族传统体育专业招生考试入学的学生；体育院校、中医药、师范类院校的体育教育专业学生。
教工组：各高等院校在职或退休教师。
六、参加办法
（一）以学校为单位组队报名参赛。
（二）每支代表队限报领队1名，教练员1-2名，运动员4名参赛。参赛人员须为所在高等院校在校学生或65周岁以下的教职工。
（三）报名办法：请各参赛单位于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报名工作，报名网址：http://qg.justtool.com，网上填写参赛信息，并将纸质版报名表加盖公章后上传至网站，逾期不予受理。参赛队员和项目上报后不得更改。
（四）丙组各代表队限报2项集体赛项目，须报1套普及功法，1套竞赛功法；甲组、乙组和教工组各代表队限报2项集体赛项目，功法均为普及功法（其中1个项目从易筋经、五禽戏和八段锦中任选1种功法，另1个项目从马王堆导引术、大舞、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和太极养生杖中任选1种功法）。集体赛上场运动员均为4名。
（五）丙组各代表队限报4项个人赛项目，须报2套普及功法（其中1个项目从易筋经、五禽戏和八段锦中任选1种功法，另1个项目从马王堆导引术、大舞、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和太极养生杖中任选1种功法），2套竞赛功法；甲组、乙组和教工组限报4项个人赛项目，均为普及功法（其中2个项目从易筋经、五禽戏和八段锦中任选2种功法，另2个项目从马王堆导引术、大舞、导引养生功十二法和太极养生杖中任选2种功法）。每项限报1名运动员，每名运动员限报1项个人赛项目。
7、 竞赛办法
（一）评判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2021年编辑出版的《健身气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
（二）集体赛和个人赛项目的参赛队员上场队形按抽签顺序排为“一”字形。
（三）比赛功法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发行的缩短版无口令词伴奏音乐。
（四）参赛运动员的服装应符合健身气功项目的特点。参加集体赛的运动员着装样式须统一，参加个人赛的运动员着装样式、颜色不限，鞋为健身运动类鞋。
八、录取名次及奖励办法
（1） 录取名次
1． 集体赛各奖项颁发奖杯和证书，个人赛前3名颁发奖牌和证书，4～8名和一二三等奖均颁发证书。
2． 比赛设体育道德风尚奖，评选办法另行通知。
（2） 奖励办法
1． 集体赛各项目各组别设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其中一等奖录取参赛队数的20％，二等奖录取参赛队数的30％，三等奖录取参赛队数的50％，所有奖项均按四舍五入的方法录取名次。如参赛队数为2支，按照上述百分比，只录取为二等奖、三等奖；如参赛队数为1支，按照上述百分比，只录取为三等奖。
2． 个人赛各项目各组别男、女组分别按照前8名和一二三等奖录取：若单项参赛人数等于或不足8人时，以实际参赛人数减1录取名次；一等奖录取参赛人数的20％，二等奖录取参赛人数的30％，三等奖录取参赛人数的50％，所有奖项均按四舍五入的方法录取名次。
九、报到
（1） 报到时间与地点
报到时间：7月25日；
报到地点：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文体路5号）。
[image: ]（请扫描二维码获取基地交通路线指引）
（2） 交验证件
1． 本人第二代居民身份证；
2． 报名表原件；
3． 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4． 教师工作证；
5． 保险单据，各参赛代表队所有人员须自行购买关于本次比赛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保障内容包括：意外身故和残疾（保额不低于10万）；意外医疗（包含门急诊和住院费用，保额不低于2万）；保险有效期时间须包括来回途中；
6． 二级（含）以上医院体检证明；
7． 自愿参赛责任及风险告知书（见附件）；
8． 本校2号（160cm*240cm）校旗一面。
以上材料不全或不符合要求者不得参赛。
十、开闭幕式、颁奖仪式、联席会须知
各参赛队须按组委会要求参加开幕式、闭幕式、颁奖仪式及领队、教练员赛前联席会，无故不参加者，取消比赛资格或比赛成绩。
十一、技术官员
比赛裁判员、竞赛委员会和仲裁委员会成员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选派，辅助工作人员由承办单位选派。
十二、经费
（一）食宿费：根据2023年1月1日起最新执行的《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赛事活动食宿费收费标准指导意见》，为保障赛事安全，本次比赛食宿由组委会统一安排，参赛代表队按照报到日至离会日收取，收费标准为345元/人/天（标间2人一间），赛会期间产生单间房差，请自行缴纳。超编人员不予接待。提前离会不予办理退费。
（二）申诉费：根据《关于统一全国学生单项体育比赛收费标准的通知》（教体秘〔2012〕16号）文件规定，任何参赛单位提出申诉时，须向资格和纪律监督委员会或仲裁委员会交纳申诉费2000元，胜诉退还申诉费，败诉申诉费上交赛会组委会。
（三）抵押保证金：根据《关于统一全国学生单项体育比赛收费标准的通知》（教体秘〔2012〕16号）文件规定，为加强对参赛队伍的管理，保证赛会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各参赛队伍在比赛期间须交纳“抵押保证金”，每队不低于3000元，对在比赛期间未发生违纪行为的代表队，将如数退还“抵押保证金”。
（四）其他费用自理。
十三、赛风赛纪
（一）各参赛院校需对本校参赛运动员进行严格把关。
（二）对违反运动员资格及赛风赛纪的运动队（员）及
其所在单位的处罚，将严格按照《全国学生体育竞赛纪律处罚规定》和赛会相关规定执行。
（三）赛会期间如对参赛运动员资格问题有异议，可向大会资格审查委员会提交领队签字的申诉报告、相关材料、申诉费。
十四、联系方式
体育总局气功中心国内发展部
联系人：张高      电话：010-67051289
国家体育总局秦皇岛训练基地
联系人：张磊      电话：0335-8580841
报名平台技术支持
联系人：李博      电话：18064684229
运动队报到
联系人：张磊   电话：0335-8580841
队伍接送站联系人：陈明亮 电话：13930317266
[bookmark: _GoBack]十五、未尽事宜，另行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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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及代表队名称组别领队性别教练性别

说明：1.在参赛的个人项目栏中画√，集体项目下注明功法名称；
2.请于2024年6月30日前完成报名工作；
3.联系人联系电话
（院校盖章）      年月
2024年全国高等院校健身气功锦标赛责任声明书

一、我代表队承诺严格遵守政治纪律，遵守《健身气功竞赛规则与裁判法》及赛事有关规定，保证服从赛事日程安排。
二、绝不人为操纵比赛，不暗箱操作，影响比赛公平公正。
三、绝不诱导、组织观众滋事闹事，干扰比赛正常秩序。
四、保证在比赛过程中遵守文明竞赛原则，不辱骂裁判、对手及工作人员。
五、保证比赛顺利举行，不中途退赛、罢赛。若有违反，自动取消参赛资格。


代表队责任人签章
2024年7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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